
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個人資料刪除及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審核表

日期：  　年 　  月 　  日

單位名稱

個人資料檔
案名稱

個人資料類
別

檔案類型

檔案數量

事由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條第 2項至第 4項規定辦理：

□正確性有爭議          (同法第 11條第 2項)
□特定目的消失          (同法第 11條第 3項)
□期限屆滿              (同法第 11條第 3項)
□違法蒐集、處理、利用  (同法第 11條第 4項)

說明：

執行方式

例：於檔案文件標示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，或紙本銷毀、檔案刪除等。 

批示意見 □同意
□不同意

承辦人  單位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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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


